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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应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湖北省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发布。

工商业储能 梯次利用锂离子电池产品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梯次利用锂电池在工商业储能领域应用的技术要求、安全要求、出厂检验、标识、包装、运输、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工商业储能电池系统的梯次利用锂电池，其他类似场景的锂电池系统梯次利用锂电池可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325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GB/T 12326  电能质量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14549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T 14598.26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26部分：电磁兼容要求 
GB/T 15543 电能质量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337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 
GB/T 34015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 
GB/T 34015.3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要求 
GB/T 34015.4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 
GB/T 34131 电化学储能站用锂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34133—2017 储能变流器检测技术规程 
GB/T 36548—2018  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网测试规范 
GB/T 36276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GB/T 36558 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DL/T 5044- 电力工程直流系统设计技术规范 
DL/T 634.5101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5-101部分：传输规约  基本远动任务配套标准 
DL/T 634.5104  远动设备及系统第5-104部分：传输规约采用标准传输协议集的IEC

   60870-5-101  网络访问 
DL/T 860 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 第90-4部分：网络工程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retired traction battery echelon use

以退役且尚有余能使用价值的车用动力电池为原料，经拆解、检测、组配、加工等一个或多个工序得到梯次利用电池产品，并重新应用到低速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力储能等领域的过程。

3.2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电池制造商申明的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的容量值，由电池制造商提供或标注在电池标志上。

3.3 

额定充电功率 rated charging power
在规定试验条件和方法下，电池可持续工作一段时间的充电功率。

3.4 

额定放电功率 rated discharging power

在规定试验条件和方法下，电池可持续工作一段时间的放电功率。

3.5

额定功率 rated power
在规定试验条件和方法下，电池可持续工作一段时间的功率，包括额定充电功率和额定放电功率。
3.6 

能量型电池 energy type battery

根据高能量应用需求设计，以大于1小时率额定功率工作的电池。

3.7
功率型电池 power type battery

根据高功率应用需求设计，以小于或等于1小时率额定功率工作的电池。

3.8 

初始化充电 initial charge
在规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下，使电池的充电状态初始化的过程。

3.9 

初始化放电 initial discharge

在规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下，使电池的放电状态初始化的过程。

3.10

额定充电能量 rated charging energy

在规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下，初始化放电的电池以额定充电功率充电至充电终止电压时的充电能量。

3.11
额定放电能量 rated discharging energy
在规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下，初始化充电的电池以额定放电功率放电至放电终止电压时的充电能量。

3.12

初始充电能量 initial charging energy

电池在规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下测得的充电能量。

3.13

初始放电能量 initial discharging energy

电池在规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下测得的充电能量。

3.14 

能量效率 energy efficiency

在规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下，电池的放电能量与充电能量的比值，用百分数表示。

3.15 

能量保持率 retention rate of energy

在规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下，电池的充电能量、放电能量分别与初始充电能量、初始放电能量的比值，用百分数表示。

3.16

能量恢复率 recovery rate of energy

电池储存后，在规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下测得的充电能量、放电能量分别与初始充电能量、初始放电能量的比值，用百分数表示。
3.17 

充电终止电压 end-of-charge voltage

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正常充电时允许达到的最高电压

3.18 

放电终止电压 end-of-discharge voltage

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正常放电时允许达到的最高电压

3.19 

电池保护 battery protection

电池自带的针对过充、过放、过流、短路等起保护作用的功能
3.20
单体蓄电池 secondary cell

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基本单元装置，包括电极、隔膜、电解质、外壳和端子，并被设计成可充电。

3.21
蓄电池模块 battery module

将一个以上单体蓄电池 应按照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且只有一对正负极输出端子，并作为电源使用的组合体。

3.22 

蓄电池系统 battery system
一个或多个蓄电池模块及相应附件（管理系统、低压系统、高压系统、热管理设备以及机械总成等）
3.23

SOH state of health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及试验方法下，电池的放电容量与出厂标称容量的百分比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Cn——动力电池单体标称容量，单位为安时（A·h）。
Cm——动力电池模组标称容量，单位为安时（A·h）。
Wn—— 电池单体标称能量，单位为瓦时（W·h）。
Wm—— 电池模组标称能量，单位为瓦时（W·h）。
Un——标称电压，单位为伏特（V）。
Ic—— 电池单体首次充放电电流，单位为安培（A），其数值由表 1 中公式计算。
Im—— 电池模组首次充放电电流，单位为安培（A），其数值由表 1 中公式计算。
5 环境条件

电化学储能系统在以下环境条件应能正常使用：
a）环境温度：放电环境-20℃~60℃，充电环境温度0℃~55℃。

b）空气相对湿度：≤90%。

c）海拔：≤2000m；当海拔＞2000m时，应选用适用于高海拔地区的设备。
6 总则

6.1电化学储能系统应用于电力系统宜具备但不限于平滑发电功率输出、跟踪计划发电、系统调频、削峰填谷、紧急功率支撑等应用功能。

6.2电化学储能设备在满足应用功能的情况下，应选择经济、环保、高效、安全、可靠、少维护型设备。

6.3电化学储能系统并网点应安装可闭锁、具有明显开断点、可实现可靠接地功能的开断设备，可就地或远程操作。

6.4 电化学储能系统并网点处的保护应与所接入电网的保护协调配合。

6.5 电化学储能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应与其所接入电网的接地方式相匹配。

6.6 电化学储能设备应满足相应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绝缘耐压规定。

6.7 电化学储能设备电磁兼容应满足GB/T 14598.26的要求。

6.8 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压应满足GB/T 14549的要求，间谐波电压应满足GB/T 24337的要求，电压偏差应满足GB/T 12325的要求，电压波动和闪变值应满足GB/T 12326的要求。电压不平衡度应满足GB/T 15543的要求。

6.9 电化学储能系统应具有安全防护功能。
7 系统技术要求

7.1余能要求
a）汽车退役电池应符合GB/T 34015 余能检测的要求，宜应用于＜1P充放电的电化学储能系统的中使用。

b）汽车退役电池单体或模组应符合GB/T 36276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的要求，其中所述额定容量（或电量）是GB/T 34015 余能检测的测试方法所得放电容量（或放电电量）。

c）基于工商业储能电池系统的应用场景，宜选取电池的SOH≥85%的应用。
7.2额定功率能量转换效率
 应按照GB/T 36548—2018中7.12的试验方法，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能量转换效率应不低于92%。

7.3功率控制能力

 应按照 GB/T 36548—2018中7.2的试验方法，电池储能系统应具备有功功率控制、无功功率调节以及功率因数调节能力并满足系统功能要求。

7.4充/放电响应时间
 应按照 GB/T 36548—2018中7.8的试验方法，电化学储能系统的充/放电响应时间应不大于2s。

7.5充/放电调节时间

 应按照GB/T 36548—2018 中7.9的试验方法，电化学储能系统的充/放电调节时间应不大于3s。

7.6充/放电转换时间

 应按照GB/T 36548—2018中7.10的试验方法，电化学储能系统的充电到放电转换时间放电到充电转换时间应不大于2s。

7.7故障穿越
 应按照GB/T 36558—2018 中6.6的要求执行。

7.8直流分量
 应按照 GB/T 36548—2018中7.6.3的试验方法，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公共连接点的直流电流分量应不超过其交流额定值的0.5%。

8 设备技术要求

8.1锂电池模块
8.1.1 外观检查
a）在良好光线条件下，用目测法检查动力电池模组的外观，如有膨胀、变形、裂纹、漏液、生锈等，或者极耳（极柱）等功能元件断裂受损等，不应对其进行余能检测；

b）用目测法检查动力电池模组的外观，如有主动保护路线、应去除后再检测。

8.1.2 信息检查

a）观察动力锂电池外观上的标签，应收集动力锂电池基本信息，如制造厂商、电芯外形、标称电压、标称容量或标称能量等；

b）称取动力电池质量，应做好记录。质量单位为克（g）。

8.1.3 电压判别
a）应用电压表测量动力电池的端电压，初步判定电池类别，并判别电池极性；

b）应根据收集到的信息以及电压数值识别动力电池的材料体系，具体方法参考附录 A 表 A1不同材料体系动力电池电压范围，若电压值不正常则不对其进行余能检测，其中电压值是否正常可以通过小电流放电测试电压变化来确定。

8.1.4 测试参数确定

a) 应根据8.1.3 b）识别出电池材料体系之后，参考表1测试电流值，确定动力电池的工作电压范围；

b）应根据8.1.2 a）中查到的电池的容量信息确定测试电流值；

c）若无法获取8.1.2 a）中的动力电池信息，应按照表1要求来确定测试电流值。

表1 不同材料体系电流值
	电池类型
	Ic / A
	Im / A

	
	有信息
	无信息
	有信息
	无信息

	三元锂离子动力电池
	Ic=Cn/4或 Ic=Wn/4Un
	Ic=0.0103×m
	Im=Cm/4或 Im=Wm/4Un
	Im=0.0103×m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
	Ic=Cn/4或 Ic=Wn/4Un
	Ic=0.0156×m
	Im=Cm/4或 Im=Wm/4Un
	Im=0.0156×m

	钛酸锂动力电池
	Ic=Cn/4或 Ic=Wn/4Un
	Ic=0.0078×m
	Im=Cm/4或 Im=Wm/4Un
	Im=0.0078×m

	锰酸锂动力电池
	Ic=Cn/4或 Ic=Wn/4Un
	Ic=0.0101×m
	Im=Cm/4或 Im=Wm/4Un
	Im=0.0101×m

	金属氢化物镍动力电池
	Ic=Cn/4或 Ic=Wn/4Un
	Ic=0.0083×m
	Im=Cm/4或 Im=Wm/4Un
	Im=0.0083×m

	注 1：有信息是指可以从退役动力电池模组标签、铭牌等标识信息上获得模组或者电池单体的标称电压、标称容量或能量 等信息；无信息是指退役动力电池模组铭牌等标识信息缺失或者模糊，或者不能直观识别电池模组或电池单体的标称电压、 标称容量或能量等详细信息。
注 2：m-电池质量，单位为克（g）。
注 3：电池类型可以用电性能检测仪进行充放电试验，初步判定电池类型。


8.1.5初始充放电能量
 应按照GB/T 36276—2018 中A.3.4试验方法，锂离子电池簇初始充电能量应不小于额定充电能量，初始放电能量应不小于额定放电能量，且能量效率应不小于92%。
8.1.6 电池分选配组

若电池剩余能量≥标称能量的50%，则电池应进行分选配组，具体分选配组标准如下：

a）电池生产厂家、电池类型、 电池规格、电极体系、标称容量等参数必须一致。

b）只有同一电池生产厂家生产的同种电池类型、电池规格及电极体系的单体退役电池才能分选为一组。

c）参与分选的单体退役电池生产批次最大相差不能超过半年。

8.1.7 电池梯次利用
电池分选后，SOH≥额定容量的85%可以梯次利并用于工商业储能等领域。
8.1.8 能量保持与能量恢复能力
 应按照GB/T 36276—2018 中A.3.8.1和A.3.8.2试验方法，电池模块室温和高温能量保持与能量恢复能力符合下列要求：
a）能量保持率应不小于90%;

b）充电能量恢复率应不小于92%;

c）放电能量恢复率应不小于92%。

8.1.9安全性能
8.1.9.1过充电
 应按照GB/T 36276—2018 中A.3.13试验方法，将电池模块充电至任一电池单体电压达到电池单体充电终止电压的1.5倍或时间达到1h，应不起火、不爆炸。
8.1.9.2过放电
 应按照GB/T 36276—2018中A.3.14试验方法，将电池模块放电至时间达到90min或任一电池单体电压达到0V，应不起火、不爆炸。
8.1.9.3短路
 应按照GB/T 36276—2018中A.3.15试验方法将电池模块正、负极经外部短路10min，应不起火、不爆炸。

8.1.9.4 挤压
 应按照GB/T 36276—2018中A.3.16试验方法，将电池模块挤压至变形量达到30%或挤压力达到13kN±0.78kN，应不起火、不爆炸。
8.1.9.5 跌落
 应按照GB/T 36276—2018中A.3.17试验方法，将电池模块的正极或负极端子朝下从1.2m高度处自由跌落到水泥地面上1次，应不起火、不爆炸。

8.1.9.6热失控扩散
 应按照GB/T 36276—2018中A.3.19试验方法，将电池模块中特定位置的电池单体触发达到热失控的判定条件，应不起火、不爆炸，应不发生热失控扩散。

8.1.9.7绝缘性能
 应按照GB/T 36276—2018中A.3.10试验方法，按标称电压计算，电池模块正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电池模块负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绝缘电阻均应不小于1000Ω/V。
8.1.9.8耐压性能
 应按照GB/T 36276—2018中A.3.11试验方法，在电池模块正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电池模块负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施加相应的电压，应不发生击穿或闪络现象。

8.2 电池管理系统
8.2.1一般要求
a）电池管理系统的拓扑配置应与储能变流器的拓扑，电池的成组方式相匹配与协调，并对电池运行状态进行优化控制及全面管理。
b）电池管理系统各功能具体实现层级由电池管理系统的拓扑配置情况决定，宜分层就地实现。

c）电池管理系统除应具备8.2功能外，还应具备对时、时间记录、存储、故障录波、显示等功能。

8.2.2功能要求
电池管理系统宜具备在实时数据采集的基础上，采用多种模式分段处理办法，建立专家数学分析诊断模型，在线测量电池单体的剩余电量SOC。智能化地根据电池的放电电流和环境温度等对SOC预测进行校正，给出更符合变化负荷下的电池剩余容量及可靠使用时间的功能。
8.2.2.1测量功能
电池管理系统应能实时测量电池的电和热相关的数据，应包括电池电压、电池温度、串联回路电流、绝缘电阻等参数。各状态参数测量精度符合下列规定：
a）电流采样分辨率宜结合电池能量和充放电电流确定，测量误差应不大于±0.2%，采样周期应不大于50ms；
b）电池电压测量误差应不大于±0.3%，采样周期应不大于200ms；
c）温度采样分辨率应不大于1℃，测量误差不大于2℃，采样周期不大于5s。

8.2.2.2计算功能
电池管理系统应能够计算充放电能量（W·h），估算电池的能量状态。能量计算误差应不大于3%，计算更新周期应不大于3s。
8.2.2.3信息交互功能
电池管理系统应具备内部信息收集和交互功能，能将电池信息上传监控系统和储能变流器。

8.2.2.4故障诊断功能
电池管理系统应能够监测电池的运行状态，诊断电池或电池管理系统本体的异常运行状态，上送相关告警信号至监控系统和储能变流器。

8.2.2.5电池的保护功能
电池管理系统应能就地和远程对电池运行参数、报警、保护定值进行设置，并应具备电池的保护功能，能发出告警信号或跳闸指令，实施就地故障隔离。
同时，电池管理系统宜具备在实时数据采集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和电芯失效机理，在云端实时诊断电池是否存在潜在异常及安全劣化风险，针对风险电池提前处置，保证储能设施安全性。

8.2.2.6储存功能

BMS应具备足够的容量在线存储30天的信息，且宜采用队列方式存储。

8.3 储能变流器
8.3.1功能要求
储能变流器应具有充放电功能、有功功率控制功能、无功功率调节功能和并离网切换功能。
注：并离网切换功能只针对具备并网和离网两种运行模式的储能变流器。

8.3.2性能要求
8.3.2.1效率
 应按照GB/T 34133—2017中6.3.2、6.3.3试验方法，在额定运行条件下，储能变流器的整流效率和逆变效率均应不低于94%。

注2：计算以上效率时，不含隔离变压器损耗。
8.3.2.2损耗
 应按照GB/T 34133—2017中6.3.4试验方法，储能变流器的待机损耗应不超过额定功率的0.5%，空载损耗应不超过额定功率的0.8%。

注3：计算以上损耗时，不含隔离变压器损耗。
8.3.2.3过载能力
 应按照GB/T 34133—2017中6.4试验方法，储能变流器交流侧电流在110%额定电流下，持续运行时间应不少于10min；储能变流器交流侧电流在120%额定电流下，持续运行时间应不少于1min。

8.3.2.4功率控制精度

 应按照GB/T 34133—2017中6.6.1、6.6.2试验方法，储能变流器输出大于其额定功率的 20%时，功率控制精度应不超过5%。

8.3.2.5功率因数
 应按照GB/T 34133—2017中6.6.3试验方法，并网运行模式下，不参与系统无功调节时，储能变流器输出大于其额定输出的50%时，平均功率因数应不小于0.98（超前或滞后）。

8.3.2.6绝缘耐压
a）绝缘电阻
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储能变流器各独立电路与外露的可导电部分之间，以及与各独立电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MΩ。试验电压按表2的规定进行。

表2 绝缘电阻试验电压等级

	额定绝缘电压等级UN

V
	绝缘电阻表电压

V

	≤60
	250

	60＜UN≤250
	500

	250＜UN≤1000
	1000

	1000＜UN≤1500
	2500


b）介质强度

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储能变流器应能承受频率为50Hz，历时1min的工频交流电压或等效直流电压，试验过程中要保证不击穿，不飞弧，漏电流<20mA；试验电压的均方根值见表3试验过程中任一被试电路施加电压时，其余电路等电位互联接地。

表3 介电强度试验电压等级
	额定绝缘电压等级UN/V
	绝缘电阻表电压/V

	≤60
	1000

	60＜UN≤300
	2000

	300＜UN≤690
	2500

	690＜UN≤800
	3000

	800＜UN≤1000
	3500

	1000＜UN≤1500
	3500

	注：整机介质强度按上述指标只能试验一次。用户验收产品时如需要进行介质强度试验，将上列试验电压降低25%进行。


c）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储能变流器各带电电路之间以及带电部件、导电部件、接地部件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GB/T 7251.1的相关规定。

8.3.2.7 噪声
在距离设备水平位置1m处，用声级计测量满载时的声，噪声应不大于80dB。

8.3.2.8 外壳防护等级

应符合GB/T 4208的规定，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20。

8.4保护
8.4.1 基本要求
a）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功能应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速动性的要求。

b）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功能应满足电力网络结构、电化学储能系统电气主接线的要求，并考虑电力系统和电化学储能系统运行方式的灵活性。
c）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功能，应符合GB/T 14285的有关规定。

8.4.2 电池管理系统保护
a）电池管理系统应具备过充电/过放电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温度保护、漏电保护。

b）电池管理系统宜配置软/硬出口节点，当保护动作时，发出报警和/或跳闸信号。

8.4.3储能变流器保护
a）直流侧保护应包括过/欠压保护、过流保护、输入反接保护、短路保护、接地保护等。

b）交流侧保护应包括过/欠压保护、过/欠频保护、交流相序反接保护、过流保护、过载保护、过温保护、相位保护、直流分量超标保护，三相不平衡保护等。
c）变流器应具备防孤岛保护功能，孤岛检测时间应不超过2s。

8.4.4 涉网保护

a）储能系统涉网保护的配置及整定应与电网侧保护相适应，与电网侧重合闸策略相协调。
b）通过380V电压等级接入且功率小于500kW的储能系统，应具备低电压和过电流保护功能。

c）通过10(6)kV~35kV电压等级专线方式接入的储能系统宜配置光纤电流差动保护或方向保护作为主保护配置电流电压保护作为后备保护。
d）通过10(6)kV~35kV电等级采用线变组方式接入的储能系统，应 应按照电压等级配置相应的变压器保护装置。

e）储能系统应配置防孤岛保护，非计划孤岛情况下应在2s内动作，将储能系统与电网断开。

8.4.5故障录波
接入10(6)kV及以上电压等级且功率为500kW及以上的储能系统，应配备故障录波设备，且应记录故障前10s到故障后60s的情况。

8.4.6 频率响应要求

接入公用电网的电化学储能系统应满足表4的频率运行要求。
表4 接入公用电网的电化学储能系统的频率运行要求

	频率范围
	运行要求

	f＜49.5 Hz
	应不处于充电状态

	49.5Hz≤f≤50.2Hz
	连续运行

	f＞50.2Hz
	应不处于放电状态

	注：f为电化学储能系统并网点的电网频率。


8.5监控
8.5.1 一般要求
a）监控系统应具备对储能系统内各种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的能力，以及接受远方调度的能力，且应符合电力系统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

b）监控系统应根据储能系统的规模和应用需求等情况选择和配置软硬件，具备可靠性、可用性、扩展性、开放性和安全性。

c）监控系统应能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上传的电压、电流、荷电状态（SOC）、功率、温度及异常告警等信息。

d）监控系统应能接收并显示变流器上传的交直流侧电压、交直流侧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异常告警及故障等信息。

8.5.2功能要求
8.5.2.1 基本功能

监控系统应具备对储能系统并网点的模拟量、状态量及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处理、显示、储存等功能，满足DL/T 5149要求。

8.5.2.2 控制操作
监控系统应具备对储能系统并网点，各单元储能系统连接点处开关以及对储能变流器的工作状态进行控制的功能，支持选择控制和直接控制两种模式，符合DL/T 634.5104的规定。

8.5.2.3数据统计分析

监控系统宜具备对储能系统内的关键部件（如电池单体、电池组、变流器等）的运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功能。

8.5.2.4与外部系统互联
监控系统宜具备与配电管理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营销自动化系统等互联功能，实现储能系统充放电功率、电量、运行状态等数据与信息的交互。

8.5.2.5能量管理功能

监控系统宜具备削峰填谷、调频、调压等能量管理功能。

8.6通信
8.6.1储能系统监控系统应具备与电网调度机构之间数据通信的能力，能够采集储能系统的运行数据并实时上传至电网调度机构，同时具备接收电网调度机构控制调节指令的能力，且符合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

8.6.2 储能系统内部通信可采用以太网、串行口等接口，通信规约可采用基于CAN 2.0、Modbus-TCP、MQTT、DL/T 634.5101、DL/T 634.5104或DL/T 860的通信协议。

8.6.3 储能系统与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通信规约宜采用基于DL/T 634.5104通信协议。

8.6.4 储能变流器宜具备CAN/RS485、以太网通讯接口。其中，储能变流器与监控站级通信宜采用以太网通讯接口，宜支持Modbus-TCP、DL/T 860、Profibus-DP通信协议；与电池管理系统通信宜采用CAN/RS485，宜支持 CAN2.0B、Modbus-TCP通信协议。

8.7计量
8.7.1 电量计量系统应符合DL/T 5202的规定。

8.7.2 电量计量表计应具备四象限功率计量功能、事件记录功能。

8.7.3 交流电量计量表计通信规约应符合DL/T 645的规定。

8.8消防要求
8.8.1电池箱内宜配置复合型消防探测器，宜使用CAN接口与消防主机通信。当出现火情时，复合型消防探测器将火情信息通过CAN接口通信至消防主机，消防主机开启电池包上安装的分控阀，喷出抑制热失控发生的气体，对火情进行控制。

8.8.2消防控制器宜采用CAN与EMS进行通信，可实时监测可燃气体浓度。
8.8.3柜体内部宜配置感烟探测器，与电气系统联动，当出现火情时，储能系统切断与电网的连接。

8.8.4针对柜体内的电气火灾，宜配置复合型探测器及有效的灭火装置进行灭火。

8.8.5电池室内宜配置水喷淋系统，当电池室内温度超过阈值时，采用水喷淋进行降温灭火。

8.9通风保温要求

8.9.1柜体宜具备合理的通风散热、隔热保温和内部温度控制能力。

8.9.2通风散热能力宜保证柜体有充足的进风量、出风量、良好的防尘系统和空气流通系统。

9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9.1标志

产品上应有下列标志：

a）制造商名称；

b）产品标识；

c）制造日期；

d）商标；

e）极性符号；

f）警示标识；

g）高压电、防触电标识；

h）重心、堆叠、向上、小心轻放标志。

9.2包装

产品包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产品有外包装，包装后放置在干燥、防尘、防潮、防震的包装箱内；外包装箱上标志包括：“小心轻放”“向上”“防雨”“防晒”“重心”“堆码层数极限”“禁止翻滚”以及“第九类危险品标识”；重量超过50kg以上时，包装外箱上有“重心标识”；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符合GB/T 191的规定；

b）包装箱上信息包括：品名、型号、数量、地址、邮编；执行标准编号；净重和毛重；

c）包装箱内随机文件包括：装箱单，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出厂检验报告。

9.3运输

产品运输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产品包装成箱后再运输，运输过程中电池的荷电状态为20%～50%或符合指定要求；

b）运输过程中防止剧烈振动、冲击、挤压，防止日晒雨淋，不得倒置；

c）在装卸过程中，轻搬轻放，严防摔掷、翻滚、重压。

9.4储存

产品储存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产品宜以 40%～50%荷电状态储存在环境温度为 5℃~35℃相对度不大于95%的清洁干燥及通风良好的室内；

b）产品储存时不得倒置，并避免机械冲击和重压；

c）产品储存时不受阳光直射，避免与腐蚀性介质接触。远离火源及热源；

d）从出厂之日起，每贮存6个月宜按指定要求补充电。
附录 A
（资料性）

不同材料体系动力电池电压范围见表 A1 。
表 A1 不同材料体系动力电池电压范围
	电池类型
	过放电状态
	正常状态
	过充电状态

	三元锂离子电池动力电池
	＜2.5V
	2.5V～4.3V
	＞4.3V

	磷酸铁锂电池动力电池
	＜2V
	2V～3.7V
	＞3.7V

	钛酸锂动力电池
	＜1.5V
	1.5V～2.8V
	＞2.8V

	锰酸锂动力电池
	＜2.5V
	2.5V～4.2V
	＞4.2V

	金属氢化物镍动力电池
	＜0.8V
	0.8V～1.4V
	＞1.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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